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已审议通过，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北海市海角路

１４５

号办公大楼

第

９

层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黄葆源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各项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规章和制度。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０．９１％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以普通决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以普通决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分两个子议项表决：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以普通决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同意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本项议案为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０．７９％

）提案。

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黄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吴启华、甘宏亮、何典治、张忠国、孙泽华、

邓远志共

９

人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当选为独立董事；上述

９

名董

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会候选人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得票总数情况表

序号 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１

黄葆源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２

马正国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３

黄志堂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４

吴启华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５

甘宏亮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６

何典治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的得票总数情况表

序号 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１

张忠国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２

孙泽华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３

邓远志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本项议案为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０．７９％

）提案。

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向红（女）、梁勇共

２

人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以

上候选人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监事候选人的的得票总数情况表

序号 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１

向红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２

梁勇

５８

，

１４５

，

２０７ １００％

根据公司工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关于推举职工监事的决议》，公司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推举了于

肄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 于肄与本次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共

３

人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九）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并作宣读。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公章、岳秋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股东表决票、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等。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５

月

２５

日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为了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正常开

展，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１

：

００

，在北

海市海角路

１４５

号公司办公大楼第

９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９

人。 董事黄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吴启华、甘宏亮、何典治，独立董事张忠

国、孙泽华、邓远志出席了本次会议及表决。 本次会议共同推举董事黄葆源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和高管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选举了董事黄葆源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黄葆源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担任第四、五、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黄葆源董事长的提名，经董事会选举及审议，批准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和下设工作组。 名单附后。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黄葆源董事长的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及董事会审议，同意续聘吴启华为总经理。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和邓远志对聘任吴启华为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吴启华总经理的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及董事会审议，同意续聘甘宏亮为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和邓远志对聘任甘宏亮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黄葆源董事长的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及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梁勇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主任委员和工作组》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主任委员和工作组

一、战略委员会

１

、 主任委员：黄葆源

２

、 委员：黄葆源、马正国、张忠国（独立董事）

３

、 投资评审工作组

（

１

）组长：黄葆源

（

２

）公司经理层和企划人劳部、综合办公室、安全技术部、港口建设部、财务部的负责人

二、提名委员会

１

、主任委员：张忠国（独立董事）

２

、委员：张忠国（独立董事）、黄葆源、吴启华、孙泽华（独立董事）、邓远志（独立董事）

三、审计委员会

１

、 主任委员：邓远志（独立董事）

２

、 委员：邓远志（独立董事）、黄志堂、甘宏亮、张忠国（独立董事）、孙泽华（独立董事）

３

、 审计工作组

（

１

）组长：甘宏亮

（

２

）工作组成员：财务部、综合办公室、企划人劳部的负责人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１

、 主任委员：孙泽华（独立董事）

２

、 委员：孙泽华（独立董事）、黄葆源、何典治、张忠国（独立董事）、邓远志（独立董事）

３

、 薪酬与考核工作组

（

１

）组长：黄葆源

（

２

）工作组成员：企划人劳部、综合办公室、财务部的负责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１

：

３０

，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海市海角路

１４５

号公

司办公大楼第

９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的监事

３

人，监事于肄、向

红、梁勇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公司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推举了于肄为第六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了向红、梁勇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以上人员组成了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会选举了于肄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于肄个人简历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附件：

于肄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于肄，男，中共党员，出生日期：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学历：大学本科，职称：经济师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

工作经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于本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后更名为北海市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任

二区工艺科、安技科技术员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于本公司二区任劳资科企管员、副科长、科长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于本公司港务公司任劳资计财科副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于本公司任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于本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于本公司任企划人劳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于本公司任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兼任石步岭作业区经理

兼职情况：

无

二、于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于肄不持有北海港公司股份。

四、于肄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于肄与其它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于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

2011-26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均胜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

1266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波女士主持。

1

名股东和

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

40,535,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5,723,709

股的

21.83％

，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二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三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四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五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2011

】第

2019

号）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0

年度

共实现税后净利润人民币

87,132,205.47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提取法定公积

金，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87,132,205.47

元，加计年初结转人民币

-515,899,998.98

元，本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428,767,793.51

元。

综合考虑公司目前面临的经营状况以及公司

2011

年经营状况、现金流状况预测等因素，为了公司

的长远发展，公司

2010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六 《关于更换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便于公司开展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相

关事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慎重考虑，拟改聘承担公司年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由在长春的的中

准会计师事务所改聘为在上海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七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

2011

年

8

月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

、 董事王剑峰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董事范金洪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董事叶树平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董事刘玉达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 董事张剑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 董事张盛红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 独立董事孙立荣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 独立董事蒋志伟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 独立董事黄鹏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八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等有关规

定，根据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做以下修改：

1

、将《公司章程》第六章的章节名称修改为：

"

第六章 总裁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第一百六十三条 修订为

"

公司设总裁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董事可受聘兼任总裁、副

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

,

由总裁提名

,

董事会聘任。 副总裁协助总裁工作。

"

3

、将《公司章程》中的所有

"

总经理

"

、

"

副总经理

"

称谓全部修改为

"

总裁

"

、

"

副总裁

"

。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九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同意进行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

代表担任的监事

2

名：

1

、监事郭志明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监事王晓伟

同意

40,535,04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综上，上述监事候选人均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另

1

名监事将由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鉴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5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

2011-27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公司董

事发出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举

行。 公司共有

9

名董事，

9

名董事亲自出席了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由王剑峰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全部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选举王剑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范金洪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王剑峰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周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聘任杨德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聘任叶树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杨德玉先生，

1974

年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辽源

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曾任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

2011-28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电话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召开第一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

司共有

3

名监事，

3

名监事亲自出席了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会议由郭志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主席的议案》，

内容如下：

经公司监事会讨论，决定选举郭志明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举翁春燕女士为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翁春燕，女，汉族，

1975

年生，中欧国际商学院在读 现任：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人员，曾

任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博声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

2011-29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

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周菠、财务经理杨德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1-026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38

号广东农信大厦

18

楼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桂昌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公司总股份数为

384,000,000

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80,734,43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11%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按照本次会议程序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吴桂昌先生、赖国传先生、黄德斌先生、李丕岳先生、梁发柱先生、林从

孝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王绍增、陆军、邬筠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吴桂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吴桂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2

）选举赖国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赖国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3

）选举黄德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黄德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4

）选举李丕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李丕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5

）选举梁发柱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梁发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6

）选举林从孝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林从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7

）选举王绍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王绍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8

）选举陆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陆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9

）选举邬筠春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邬筠春女士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以上

9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相关简历详见

2011

年

5

月

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3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林满扬先生、王海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林满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林满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

2

）选举王海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80,734,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王海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以上

2

名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许可娟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相关简历详见

2011

年

5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相

关公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李侠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1-027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书

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桂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吴桂昌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赖国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赖国传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黄德斌先生、林从孝先生、梁发柱先生、林彦先生、吴建昌先生、杨镜良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黄德斌先生、林从孝先生、梁发柱先生、林彦先生、吴建昌先生、杨镜良先生简历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丁秋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丁秋莲女士简历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杨镜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

020-37883025

传真：

020-37882988

邮箱：

yangjl@palm-la.com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冯玉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

020-37882986

传真：

020-37882988

邮箱：

fengyl@palm-la.com

冯玉兰女士简历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汪年春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汪年春女士简历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具

体组成如下：

1

、发展战略委员会：吴桂昌先生（主任委员）、王绍增先生、赖国传先生、梁发柱先生、黄德斌先生；

2

、审计委员会：邬筠春女士（主任委员）、陆军先生、梁发柱先生；

3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陆军先生（主任委员）、王绍增先生、赖国传先生、李丕岳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人员简历

吴桂昌：男，中国国籍，

1955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山市长江乐园园林部技术员、经理

助理，中山市小榄区棕榈苗圃场经理，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山市第十届政协常委，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

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工程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南方棕榈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广东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市总商会常务委员。

吴桂昌持有本公司股份

58,419,5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1%

，与本公司的股东吴汉昌、吴建昌为

同胞三兄弟。吴桂昌、吴汉昌、吴建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赖国传：男，中国国籍，

1974

年生，本科学历，园林工程师，

1996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历任景观设计师、项目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广东园林学会副秘书长，兼

任杭州南粤棕榈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赖国传持有本公司股份

46,737,6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7%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黄德斌：男，中国国籍，

1975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历任景观设计师、项目经理、工程总监、副总经理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黄德斌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04,7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9%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林从孝：男，中国国籍，

1974

年生，专科学历，

199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

理、工程总监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工程事业部总经理，兼任杭州南粤棕榈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林从孝持有本公司股份

23,368,8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9%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梁发柱：男，中国国籍，

1974

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康佳集团企业管理部高级项目策划员，康

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梁发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516,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4%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林 彦： 男，中国国籍，

1974

年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199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历任公司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风景园林研究院副院长，兼任英德市锦桦

园艺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林彦持有本公司股份

15,188,2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吴建昌：男，中国国籍，

1965

年生，中专学历，公司创始人之一，历任项目经理 、副总经理、监事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吴建昌持有本公司股份

14,020,2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

，与本公司的股东吴桂昌、吴汉昌为同

胞三兄弟。吴桂昌、吴汉昌、吴建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建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杨镜良：男，中国国籍，

1972

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广东省梅州市电视台记者、编辑、对外联络部主任，

地中海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200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镜良持有本公司股份

5,814,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丁秋莲：女，中国国籍，

1970

年生，硕士，会计师，历任广州金狮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香港上

市公司中信泰富之全资子公司广州光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3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丁秋莲持有本公司股份

5,720,8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冯玉兰：女，中国国籍，

1978

年生，本科学历，

2011

年

2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历任公司行政部主

管、高级主管，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冯玉兰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汪年春：女，中国国籍，

1972

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07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汪年春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1-028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书面、 通讯等形式发出通

知，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

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会

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林满扬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林满扬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林满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林满扬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林满扬：男，中国国籍，

1975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6

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福建营运中心总经理。

林满扬持有本公司股份

4,04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发布了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

司股份的公告》。 现就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

2010

年

5

月

24

日， 公司控股股东孙希民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孙宪法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765,24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

。 孙宪法先生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首次

增持之日起算）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2%

（含已增持股份）。

二、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情况

孙宪法先生于

2010

年

5

月

24~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买入本公司

811,162

股股份，卖出

3,600

股股份，净买入

807,56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

；王玲女士于

2010

年

6

月

30~2010

年

7

月

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买入本公司

332,495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9%

。 截至

2010

年

7

月

2

日，孙宪法先生及其妻子王玲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40,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

截至

2011

年

5

月

24

日，孙宪法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本

2%

的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孙

宪法先生及其妻子王玲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40,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

孙宪法先生

2010

年

5

月

25

日增持过程中出现短线交易， 其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再买卖公司股

票，并将相关收益上缴公司，至增持期满孙宪法先生未再买入或卖出公司股票。 王玲女士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王玲女士承诺，在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至增持期满王玲女士未卖出所持公司股票。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孙希民先生、孙宪法先生及王玲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295,057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4.23%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孙宪法先生及王玲女士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2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上午

9

：

30

起停牌；

201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发布了

"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截止目前，公司、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

宜。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

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及时予以公告并尽早复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2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核准设立东北证券

5

号基金优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

5

号基金优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731

号），核准公司设立东北证券

5

号基金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

"

计划

"

）。 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5

年。 计划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

限为

30

亿份，计划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50

亿份。

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作为计划的托管人，公司、

建设银行作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计划的份额登记机构。

公司将在上述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

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并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